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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特作產業結構調整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 

及特作產業相關輔導計畫研提作業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署臺北辦公區第一會議室、東區分署第三會議室（視訊

會議） 

參、主持人：莊組長岳峰                    記錄：簡宇馨視察 

肆、出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案由一：114 年度「特作產業結構調整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

及相關產業輔導計畫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辦理本案計畫工作人員

敘獎事宜，勉勵同仁工作辛勞。 

三、 各地方政府抽檢農藥不合格案件，仍請即時向農業部農業

藥物試驗所通報並依農藥管理法辦理裁處及後續輔導，俾

利追蹤及釐清用藥來源。 

四、 因各國氣候環境、用藥習慣不同及為保護國內產業及國人

健康等因素，農藥殘留標準難以一致性，建議業者如欲外

銷茶葉，向茶農契作以符合出口國農藥殘留標準；另提供

主要出口國農藥殘留標準及共同藥單資訊如下： 

(一) 輸日（美國、歐洲）茶用藥參考基準：農業部農業藥物

試驗所/農藥應用相關規定資訊/外銷農產品用藥基準 

(二) 共同用藥清單：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植物保護/共同藥

單。 

 

 

 

https://www.tbrs.gov.tw/ws.php?id=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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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115 年度「特作產業結構調整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

及相關產業輔導計畫工作內容，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案由三：「茶葉產地鑑別技術」精進及未來展望分享。 

決  定：  

一、 感謝茶改場分享茶葉產地鑑別技術最新進展，簡報內容

（如附件）提供與會各單位參考。 

二、 請各執行抽檢單位針對違規案件依相關法規處置，檢驗

單位僅對該送檢樣本結果負責。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115 年度「輔導特作產業結構優質化計畫」細部計畫－茶

產業輔導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輔導措施一：推動茶園新植 

(一) 為因應近年來國內商用茶菁需求增加，以及穩定茶

菁供需，本署自 110 年調整「茶園新植與更新」補

助方案，僅補助「茶園新植」每公頃 5 萬元，請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相關需求。 

(二) 為擴大平地茶園面積及舒緩農業缺工問題，海拔

500 公尺以下，有意新植或荒廢茶園復耕，並搭配

利用機械採收者，申請「平地機採茶園」面積不得

小於 0.5 公頃，提供三年期每年每公頃 5 萬元經費

補助，方式如前揭茶園新植（以補助 3 年為限），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相關需求。 

二、 輔導措施二：輔導建置衛生安全製茶廠 

本案已於去(114)年度辦理評鑑，115 年度非評鑑年，預計

由本署委託執行單位辦理 116 年評鑑簡章修訂，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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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中南東各辦理至少 1 場次，針對製茶廠之同業觀摩

活動，邀請委員實地輔導製茶廠，提升製茶廠環境衛生安

全觀念。 

三、 輔導措施三：辦理特色茶評鑑與行銷推廣 

(一) 為配合國產茶強制溯源政策，115 年度參加評鑑茶

品均應納入可追溯系統，且全數取得產銷履歷、有

機驗證或溯源農糧產品追溯條碼（QR Code）之場

次，始得補助與核銷經費。縣市級補助 15 萬元、

鄉鎮級補助 10 萬元為原則；另全數參賽茶品為具

產銷履歷或有機驗證者，縣市級最高補助30萬元、

鄉鎮級最高補助 20 萬元。 

(二) 請各縣市政府持續督導轄管農會、合作社、協會等

主辦單位，確實將溯源安全條件列入參賽資格，於

確認農藥抽檢及產地鑑別結果後始得公告競賽結

果，並依法落實分級後茶品包裝標示工作，以利消

費者查詢。 

四、 輔導措施四：辦理製（焙）茶技術競賽暨製茶技術研習 

(一) 地方型競賽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統籌規劃辦理，每

場以補助 10 萬元為原則；其中焙茶技術競賽購買

茶葉之費用不得超過總補助款 1/2。 

(二) 全國性之製茶技術競賽，包括全國機採茶菁競賽及

全國部分發酵茶製茶技術競賽，請茶改場統籌規劃

辦理。 

五、 輔導措施五：提升全民飲茶風氣 

(一) 規劃補助各縣市政府、農民團體、產業團體，以創

新方法吸引年輕族群飲茶，推動全民飲茶風氣。 

(二) 相關計畫應列明執行方法、內容、經費與效益，並

著重執行內容之創新與創意，相同或相似計畫內

容如已連續補助 3 年以上者，將評估計畫效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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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予補助。 

六、 輔導措施六：推動臺灣名茶 

(一) 臺灣國際茶業博覽會每年於臺北南港展覽館展出，

2026 年將邁入第 36 屆，擬持續針對國內特色茶

宣傳與推廣，包括茶產業政策、製茶製造技術呈

現、茶產業多元化展示、及相關茶品消費資訊等，

提供消費者選購國產優質茶品相關資訊，向民眾

呈現「臺灣名茶」形象，擴大臺灣茶產業競爭力及

消費量。 

(二) 115 年將賡續補助台灣區製茶同業公會協助策展，

相關規劃另案由本署洽該公會研議辦理。 

(三) 為推廣地方特色茶，展現各縣市茶葉產區及茶品

特色，請各縣市政府輔導業者成立專區，參與茶業

博覽會促銷其茶品，並以「臺灣特色茶」帶動「茶

食」、「茶應用」、「產業多元文化」等主題推展，帶

動國內茶產業發展。本案補助辦理地方特色茶專

區形象設計、裝潢所需委託勞務費、獎補助費及雜

支，另補助攤位租金 50%（每攤 22,575 元）。 

七、 輔導措施七：國產茶標示檢查及產地鑑別抽檢工作 

(一) 依 115 年抽檢件數（含市售茶及競賽茶），補助

相關行政費用（包括加班費、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物品、雜支、國內旅費、運費等）。 

(二) 115 年競賽茶產地鑑定部分，除檢驗球形或半球形

部分發酵茶外，新增條形文山包種茶之產地鑑定。 

決  議： 

一、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邀集轄區農民團體、產業團

體召開計畫研提會議轉知輔導措施，並依計畫研提格式

研提計畫彙送本署審查，說明如下： 

(一) 經費研提額度暫依 113 年「國產茶稽查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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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臺灣名茶計畫」及「輔導特作產業結構優

質化計畫」等計畫核定總額為研提上限。 

(二)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

須編列計畫配合款，並依財力級次酌予補助，補

助比例 70-90%（如表 1）。 

(三) 請縣市政府整合轄內需求之優先順序再行研提

計畫，倘研提經費超出分配額度，將退回修正並

建議列入地方政府配合款。 

二、 有關全國製茶技術競賽部分，請茶改場研提計畫後送本

署彙辦。 

三、 其他未列於上述說明事項之輔導措施，如確具創新及產

業發展效益者，亦可研提計畫爭取補助經費，惟應詳列

實施推動作法及相關預算內容與預期效益等，再送所轄

分署初審後送本署審查納入計畫辦理。 

四、 另與會代表建議推廣高雄原生山茶事宜，如經高雄市政

府評估納入，請依上開輔導措施（辦理特色茶評鑑與行

銷推廣、製（焙）茶技術競賽暨製茶技術研習、提升全

民飲茶風氣及推動臺灣名茶等）研提計畫。 

五、 有關輔導措施「提升全民飲茶風氣」，請主辦單位增加國

產茶溯源政策及標章宣導，另提供宣導文字及圖片如附

件，以利宣導運用。 

六、 為提升計畫彙整效率，請各地方政府及相關計畫研提單

位務必至農業部農業計畫管理系統進行研提（計畫編號

及研提時程如表 2），倘未能依限研提，將併入下半年度

第二階段核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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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115 年度「輔導特作產業結構優質化計畫」細部計畫－咖

啡及其他特作產業輔導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引導國產咖啡產業持續朝精品咖啡發展，有效與進口

咖啡區隔並提升產業競爭力，本署規劃 115 年度「輔導

特作產業結構優質化計畫」項下之咖啡產業輔導措施及

研提原則，建議補助優先順位如下：  

(一) 辦理咖啡評鑑： 

透過辦理縣市級咖啡評鑑引導農民提升技術與品質，

落實分級及穩定價格，發展地方特色及產區實力。有

意願辦理之縣市政府應配合使用茶改場開發之臺灣咖

啡分類分級系統（TCAGs）辦理評鑑，原則補助辦理

1 場次，每場次補助 20 萬元；於評鑑後接續辦理媒合

（拍賣）會者，加碼補助 10 萬元，合計補助 30 萬元。 

(二) 辦理咖啡技術講習： 

包括生產管理、後製處理、烘焙加工、杯測品管等技

術講習，提升咖啡農友產製相關技能及自主品管能力。

各課程授課對象限咖啡農，請縣市政府彙整轄內需求

研提，補助額度如下： 

1. 生產管理課程：辦理肥培及病蟲害管理講習，每場

次最高補助 5 萬元。 

2. 後製處理課程：理論課每場次最高補助 5 萬元、含

實作課每場次最高補助 15 萬元。 

3. 烘焙加工課程：理論課每場次最高補助 5 萬元、含

實作課每場次最高補助 15 萬元。 

4. 杯測品管課程：理論課每場次最高補助 5 萬元、含

實作課每場次最高補助 10 萬元。 

(三) 辦理全國咖啡烘焙賽：  

補助 20 萬元辦理 1 場次全國咖啡烘焙賽，其中競賽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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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咖啡豆費用不得超過總補助款 1/5。（限曾經辦理全

國性咖啡烘焙賽之主辦單位研提） 

(四) 辦理產地標章輔導： 

持續鼓勵辦理產地證明標章核發及推廣工作，每案原

則補助 10 萬元。 

(五) 辦理地方國產咖啡展銷活動： 

以行銷當地生產之國產咖啡為原則，補助包含展銷會、

發表會、媒合會等展銷活動，幫助建立各產區特色與

知名度，每場次原則補助 10 萬元。 

二、 另為輔導杭菊、仙草等其他特用作物產業發展及推動前

揭作物通過取得產銷履歷驗證，規劃補助辦理相關產業

推廣活動（鄉鎮級 10 萬元、縣市級 20 萬元），惟受補助

對象以取得產銷履歷驗證者為主，請各單位研提計畫構

想。 

    決  議： 

一、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邀集轄區農民團體、產業團

體召開計畫研提會議轉知輔導措施，依計畫研提格式併

同案由一研提計畫彙送所轄分署審查。 

二、 為瞭解各縣市政府辦理咖啡評鑑導入「臺灣咖啡分類分

級系統（TCAGs）」之意願，請縣市政府於本年 3 月 20

日前填報「 115 年縣市咖啡評鑑導入 TCAGs 評鑑系統

調查表」逕送茶改場，俾該場評估系統支援之安排。 

 

    案由三：115 年度「強化特作衛生安全供應體系計畫」及「茶產業

安全供應鏈計畫」分配件數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建構高效智慧化農糧產品安全管理體系計畫」部

分，規劃如下： 

（一）115 年持續依 114 年抽驗強度，規劃辦理一般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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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件、地方特色茶 700 件，合計 2,400 件委由農業

部農業藥物試驗所（下稱農藥所）及區檢中心統一辦

理（規劃件數及內容如表 3 至表 5）。 

（二）本次計畫經費中「一般件抽檢」及「地方特色茶檢驗」

費用由本署補助各區檢中心，請各地方政府除依分配

表抽驗逕送相關單位檢驗外，並請依其轄區茶葉產期

分配抽驗時程，避免集中於年底抽檢送驗，倘抽樣內

容為茶菁者，提前向農藥所確認寄送及收件時間（因

檢驗作業流程較長，請避免年底送件），並請逕以冷

藏方式寄送該所進行檢驗。 

二、 請茶改場辦理茶園安全用藥、製茶廠環境衛生安全、產

銷履歷講習宣導 20 場次以上；另請規劃辦理「臺灣優質

茶葉產銷資訊網」等系統維運工作。 

三、 對於違規案件查處與輔導，請農藥所將檢驗未符規定者，

先行傳真通知茶改場、本署、分署及地方政府，再由地

方政府依農藥管理法查處，並落實管控相關產品不得進

入市面，如生產者放棄複驗逕予銷毀時，請派員拍照留

證及監督辦理。 

    決  議： 

一、 有關茶葉安全用藥講習、產銷履歷及系統網站維運部分，

請茶改場於農業部農業計畫系統研提計畫，並於本年 3

月 31 日前函送本署。 

二、 有關茶葉農藥安全監測部分，本署業於本年 3 月 9 日函

送「茶產業安全供應鏈計畫」核定本，本年度地方特色

茶檢驗費用改由補助區檢中心辦理，請各地方政府通知

各轄管辦理地方特色茶競賽單位，自行籌檢驗費用差額

款項，並依分配件數抽驗，逕送分配之區檢中心檢驗。 

三、 另請各地方政府協助宣導轄管農民或農民團體，鑑於陶

斯松緩衝期至 116 年 3 月 31 日止，請留意茶園栽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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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可多加利用茶改場茶葉用農藥之公開資訊（如茶

葉栽培管理用藥手冊、各茶區茶園推薦用藥、重點出口

國農藥殘留標準等）。 

     

案由四、115 年度「國產茶稽查專案計畫」暨產地鑑別工作規劃，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為提升國產茶葉商譽，確保國產茶葉之品質及維護消費者權

益，防止進口茶摻混偽標為國產茶，自 112 年起產製之國產

茶葉，農產品經營者於該茶葉流通、販賣前應依「溯源農糧

產品溯源資訊項目及標示方式」之規定登錄溯源資訊及進行

標示，倘標示產地為「臺灣」者，須提供溯源農糧產品追溯

條碼（QR Code）、產銷履歷或有機標章等三者其中之一。 

二、 為輔導市售茶品依規定標示茶葉來源，以區隔進口茶，115

年持續辦理「國產茶稽查專案計畫」，規劃如下： 

（一） 標示檢查：於消費地及產地販售據點進行標示檢

查至少 1,000 件產品（如表 6） 。 

（二） 產地鑑別：進行市售茶及競賽茶產地鑑別 540 件： 

1. 市售茶：請各地方政府以價購方式隨機取樣 200

件「球形、半球形」之部分發酵茶且標示產地為

「臺灣」之茶品，於本年 10 月 31 日前送茶改場

或該場規劃之技術授權單位進行產地鑑別。 

2. 競賽茶：防止進口茶品偽冒國產茶參與各特色茶

競賽活動，辦理「球形、半球形」或「條形」特色

茶競賽參賽茶品產地鑑別 340 件，已請各地方政

府協助調查更新轄內 115 年春茶辦理特色茶評鑑

場次及預估點數（如表 7），請於報名作業完成後

尚未繳茶前，由活動主辦單位提供參賽者名單，逢

機辦理抽驗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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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有關辦理國產茶稽查專案計畫所需經費，請茶改場及各

地方政府於農業部計畫研提系統進行計畫研提（地方政

府併入「輔導特作產業結構優質化計畫」項下依限研提），

並於本年 3 月 31 日前函送本署。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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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5 年「特作產業結構調整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地方政府補

助比例 

 

財力級次 直轄市及縣市別 補助比例 配合款比例 

第一級 
新竹市、臺北市、 

新竹縣、臺東縣 
70% 30% 

第二級 花蓮縣、新北市 75% 25% 

第三級 
南投縣、宜蘭縣、

桃園市、臺中市 
80% 20% 

第四級 

苗栗縣、嘉義市、

高雄市、基隆市、

嘉義縣、雲林縣 

85% 15% 

第五級 
臺南市、彰化縣、

屏東縣 
90% 10% 

備註： 

1. 依據行政院 114.12.31 院授主預補字第 1140104123 號函頒「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級次表」，並自 115 年度起適用。 

2. 金門縣、澎湖縣及連江縣未提報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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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5 年「特作產業結構調整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計畫編號 

 

統籌計畫 細部計畫 研提單位 提報時程 

特作產業

結構調整

暨建構產

業新價值

鏈計畫 

(115 救助

調整-1.7-

糧-01(特)) 

1 輔導特作產

業結構優質

化計畫計畫 

(115 救助調整-

1.7-糧-

01(1)(特)) 

縣市政府 3/20 前函送本署

當地分署初審；各

區分署 3/31 前彙

送本署 

2 發展特作產

業新價值鏈

計畫 

(115 救助調整-

1.7-糧-

01(2)(特)) 

1. 台灣區製茶工業同

業公會 

2. 中華民國茶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 

3. 台灣茶葉學會 

4. 台灣茶協會 

5. 財團法人台北瑠公

農業產銷基金會 

6. 社團法人國際咖啡

研究學會 

7.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

研究院 
3/31 前函送本署 

3 強化特作衛

生安全供應

體系計畫 

(115 救助調整-

1.7-糧-

01(3)(特)) 

1. 茶改場 

2. 本署各區分署 

4 國產茶稽查

專案計畫 

(115 救助調整-

1.7-糧-

01(4)(特)) 

茶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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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5 年「地方特色茶評鑑活動」茶葉農藥殘留送樣檢測單位及數

量分配表 

單位送檢 縣市別 數量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 

農業產銷基金會 

新北市 50 

桃園市 50 

新竹縣 30 

國立中興大學 

苗栗縣 30 

新竹縣 10 

南投縣-1 40 

虎尾科技大學 南投縣-2 70 

國立成功大學 
南投縣-3 70 

嘉義縣-1 80 

國立聯合大學 南投縣-4 70 

美和科技大學 南投縣-5 7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南投縣-6 40 

國立宜蘭大學 宜蘭縣 30 

國立臺東大學 
花蓮縣 20 

臺東縣 20 

國立東華大學 南投縣-7 20 

合計 700 

備註： 
1. 除本署補助辦理之地方評鑑茶抽檢件數外，請各縣市政府及主辦

單位自行辦理抽驗或輔導參賽者自主送驗，以確保參賽茶品品質
安全。 

2. 地方評鑑茶抽檢工作應由縣市政府會同主辦單位編擬亂數表，採
隨機方式進行取樣，以宅配方式送負責檢驗之實驗室。 

3. 相關檢驗應預留七個工作天，於評鑑成績公布前取得檢驗結果。 
4. 南投縣地方特色茶評鑑活動場次較多，請南投縣政府輔導轄下地

方特色茶評鑑活動主辦單位依上表分配件數，逕送相檢驗單位。
並請南投縣政府規劃轄下地方特色茶評鑑活動主辦單位送檢單
位，並通知相關送檢單位知悉，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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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5 年田間茶菁(乾)農藥殘留抽檢數量規劃分配表 

身份別/

縣市別 

臺

北

市 

宜

蘭

縣 

新

北

市 

桃

園

市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臺

中

市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高

雄

市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蓮

縣 

合計 

集團產區
及受輔導

製茶廠 

0 35 86 25 20 4 5 180 2 73 0 0 8 10 448 

通過產銷

履歷之茶

戶 

1 4 5 2 2 2 4 52 1 22 1 0 2 5 103 

登錄 QR 

Code 之
生產者 

0 3 12 4 8 8 8 40 2 10 3 0 24 8 130 

未參與政

府輔導及
違規高風

險抽檢 

41 19 15 40 41 43 34 422 24 283 22 5 4 26 1,019 

小計 42 61 118 71 71 57 51 694 29 388 26 5 38 49 1,700 

*抽檢通過產銷履歷之茶戶請於樣品單上註明，以利區檢中心登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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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5 年田間茶菁(乾)農藥殘留送樣檢驗單位及數量分配表 

 

送檢單位 縣市別 數量 小計 

農業部農業藥物試驗所 各縣市茶菁(乾)樣本 50 50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
業產銷基金會 

臺北市 42 

257 
新北市 80 

桃園市 65 

新竹縣 70 

國立聯合大學 

苗栗縣 53 

153 臺中市 50 

南投縣-1 50 

國立中學大學 南投縣-1 160 160 

虎尾科技大學 
南投縣-2 131 

160 
雲林縣 29 

國立成功大學 嘉義縣-1 160 160 

美和科技大學 嘉義縣-2 160 160 

國立東華大學 
嘉義縣-3 68 

160 
南投縣-4 92 

國立宜蘭大學 

宜蘭縣 61 

160 
高雄市 26 

屏東縣 5 

南投縣-5 68 

國立臺東大學 

臺東縣 38 

200 花蓮縣 49 

南投縣-6 11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南投縣-7 80 80 

合計  1,700 1,700 

備註：請各縣市政府抽驗時，送相關檢驗單位辦理，其中南投縣及嘉
義縣因件數調配需送 2 個以上檢驗單位，請注意避免超過檢驗
單位分配檢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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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5 年售國產茶溯源標示查察各縣市分配件數表 

縣市別 
溯源標示檢查

＊
(件) 產地鑑別

＊＊
(件) 

3-6 月 7-12 月 3-6 月 7-10 月 

臺北市 60 100 5 17 

新北市 50 80 5 17 

桃園市 40 60 5 15 

新竹縣 15 25 3 3 

新竹市 - 15 - 4 

苗栗縣 15 25 2 3 

臺中市 50 80 5 15 

南投縣 25 75 4 20 

彰化縣 10 20 2 2 

雲林縣 10 20 3 3 

嘉義縣 15 25 3 5 

嘉義市 - 15 - 4 

臺南市 15 25 3 15 

高雄市 50 80 5 17 

屏東縣 15 25 2 2 

基隆市 - 15 - 2 

宜蘭縣 10 20 1 2 

花蓮縣 10 20 1 2 

臺東縣 10 20 1 2 

合計 400 件 745 件 50 件 150 件 
＊溯源標示檢查對象建議： 
1.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量販超市(含農會超市)4 家、茶行 20 家 
2.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量販超市(含農會超市)4 家、茶行 10 家 
3.南投縣、嘉義縣：茶廠(茶葉加工室)10 家 
4.以上標示檢查同 1 家可進行多樣產品查察。 
＊＊產地鑑別抽驗對象建議： 
1.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量販超市(含農會超市)2 家、茶行 10 家 
2.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量販超市(含農會超市)2 家、茶行 5 家 
3.南投縣：茶廠(茶葉加工室)5 家 
4.嘉義縣：茶廠(茶葉加工室)3 家 
5.以上抽樣以 1 家抽取 1 件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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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5 年春茶辦理特色茶評鑑場次及配合產地抽驗分配件數 

 

縣市

政府 
主辦單位 特色茶評鑑活動名稱 

預估報名點

(件)數 

預計繳茶

時間 

預計成

績公布

時間 

產地

抽驗

分配

件數 

新北 
石碇區農會 新北好茶石碇春季文山包種茶比賽 550 5 月上旬 5 月中旬 6 

坪林區農會 新北好茶春季文山包種茶比賽會 1600 5 月中旬 5 月下旬 16 

南投 

仁愛鄉農會 台灣高山茶王春季評鑑競賽 600 5/18-19 5/26-28 6 

名間鄉農會 春季台灣好茶比賽 350 4 月下旬 5 月初 5 

南投縣茶商業同

業公會 
春季暨梅月烏龍老茶比賽茶 740 5/11-12 5/22 10 

鹿谷鄉永隆鳳凰

社區發展協會 
凍頂茶區優質傳統烏龍茶展售會 350 5/18 6/1 8 

鹿谷鄉凍頂茶葉

生產合作社 

春季高級凍頂烏龍茶暨新品種茶展售

會 

新品種 300 

烏龍組 800 
5/17-18 5/27 16 

南投市農會 南投市青山春茶評鑑比賽活動 200 4 月底 5 月中 3 

信義鄉農會 玉山高海拔春季優良茶評鑑競賽 200 5/20 6/2 2 

鹿谷鄉農會 鹿谷鄉農會高級凍頂烏龍茶評鑑 4500 5/13-14 5/27 60 

竹山鎮農會 杉林溪優良茶競賽 450 5/11 5/20 6 

嘉義 

嘉義縣政府主辦/

梅山鄉農會執行 

嘉義縣阿里山高山茶 115 年度春季優

良茶競賽暨展售促銷活動 
1,300 5/9 5/17 13 

阿里山鄉農會 2026 阿里山春季高海拔優良茶比賽 600 5/20 5/28 6 

阿里山茶葉生產

合作社 
2026 年度春季優良茶比賽 300 

5/20 5/29 3 

嘉義縣 23.5°阿里

山茶業運銷合作

社 

2026 年阿里山狀元茶競賽 150-200 

5/11 5/19 2 

嘉義縣製茶業職

業工會 
嘉義縣春季阿里山高山優良茶競賽 300 

5/20 5/29 3 

臺中 

臺中市茶商業同

業公會 

2026 台灣中部地區春季優質茶評鑑競

賽 
150 6 月中旬 

配合產

地鑑別 

2 

臺中市和平區農

會 

115 年度臺中市優質梨山茶評鑑暨推

廣行銷活動計畫 
500 6 月上旬 5 

合計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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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近年茶產品產地標示為臺灣者，部分混摻境外茶，為增加消

費者對茶品信賴度，農業部 111 年 10 月 27 日公告「指定國產茶

葉為應登錄溯源資訊之農產品及其應遵行事項」，國產茶需清楚

標示並強化溯源。 

 


